
石墙镇 2012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、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暂

行办法》)和市政府办公室发布相关文件的要求，现公布 2012

年度石墙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。

一、基础概况

2012 年度，石墙镇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规定和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《条例》的统一部署

安排，积极、有序、稳妥地推进信息公开的各项工作。根据

市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，我镇明确由党政办专人负责信

息公开工作，并及时修改石墙镇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与指南，

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规范，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职责进一

步明确、责任进一步落实。截止 2012 年底，我镇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运转正常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根据《条例》要求，我镇对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

梳理和编目，2012 年度共公开信息 152 条，其中政务网站公

开 86 条。
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
2012 年度，本单位不存在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

开政府信息的情况。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


2012 年度，本单位不存在收取有关信息公开的任何费

用，也无减免情况。
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2012 年度，本单位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而出现行政

复议、行政诉讼或申诉情况。

六、建议和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情况

2012 年度，我镇没有建议和提案办理结果情况

七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2012 年度，我镇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进步较明显，

但也存在一些问题，主要是信息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，向

社会主动公开信息领域和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。2013 年

度，我镇将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要求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。根据本单位的职能和工作特点，及时总结经验，争

取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数量和质量上取得新进展，保证公开信

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，让政府信息更好地为市民服务。

八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

